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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通過的會議記錄 ) 

西貢區議會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二○一五年第二次會議記錄  

 

日期︰二○一五年三月十日  (星期二 )  

時間︰上午九時三十分  

地點︰西貢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出席時間  離席時間  

溫悅昌先生，MH， JP  (主席 )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時四十七分  

邱玉麟先生  (副主席 )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時四十七分  

區能發先生，MH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時四十七分  

陳國旗先生，BBS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時四十七分  

陳繼偉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六分  上午十時四十七分  

陳權軍先生，MH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時四十七分  

陳博智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八分  上午十時四十七分  

周賢明先生，BBS，MH 上午九時三十八分  上午十時四十七分  

張國強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時四十七分  

莊元苳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時四十七分  

鍾錦麟先生  上午十時  上午十時四十七分  

范國威議員  上午十時十四分  上午十時四十七分  

邱戊秀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時四十七分  

方國珊女士  上午九時三十六分  上午十時四十七分  

簡兆祺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時四十七分  

何民傑先生  上午十時三十分  上午十時四十七分  

何觀順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時四十七分  

林少忠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六分  上午十時四十七分  

林咏然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時四十七分  

劉偉章先生，MH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時四十七分  

梁  里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八分  上午十時四十七分  

李家良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六分  上午十時四十七分  

凌文海先生，BBS，MH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時四十七分  

陸平才先生  上午九時四十三分  上午十時四十七分  

吳雪山先生  上午九時四十三分  上午十時四十七分  

吳仕福先生 GBS 太平紳士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時四十七分  

成漢强先生，BBS，MH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時四十七分  

譚領律先生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上午十時四十七分  

胡達志先生            (秘書 )  西貢民政事務處一級行政主任 (區議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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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者  

尹尚謙先生  西貢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2) 

劉   丹女士  西貢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 (區議會 ) 

李雁秋女士  西貢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 (地區管理 ) 

伍永強先生  西貢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 (1) 

林意麗女士  西貢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 (2) 

黃炳明先生  西貢民政事務處高級工程督察  

馮嘉慧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西貢區康樂事務經理   

馮國昌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西貢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分區支援 ) 

區君儀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高級經理 (新界東 )文化推廣  

袁雪霏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圖書館高級館長 (西貢 ) 

袁夢婷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理高級行政主任 (策劃事務 ) 

馬麗欣女士  社會福利署黃大仙及西貢區策劃及統籌小組  

社會工作主任 3 

袁仕俊先生  西貢地政處高級地政主任 /土地徵用  

黃   瑩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建築師 (工程 )7 

黃梓豪先生  葉福全建築工程師樓項目主任  

何俊樺先生  杜志成父子有限公司助理工料審計師  

 

(一 )  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位委員和部門代表出席二 ○一五年西貢區議會地區設施管理

委員會 (下稱「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  

 

2.  主席表示，秘書處在會前收到駱水生先生因公幹缺席會議的申請。由於

沒有委員提出反對，主席宣布根據會議常規第 51(1)條，委員會批准他的缺

席申請。  

 

3.  主席表示，為了有效進行討論，每位委員在每個議題上可發言兩次，每

次兩分鐘。主席請各位議員更嚴格遵守上述規則，以及不要以「跟進問題」

作為發言多於兩次的原因。為了有效進行討論，請提出動議或工程建議的議

員，只在有必需要作補充時才發言，如有關發言內容已包含在文件上，則不

應重申一次。請各位議員在會議期間留在席上，如在討論某項議題時，提出

的議員不在席上，有關議題將延至下次會議上才討論。  

 

(二 )   通過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二○一五年第一次會議及續會的會議記錄  

 

4.  由於委員沒有修訂建議，主席宣布上述會議記錄獲得通過。  

 

(三 )   新議事項  

 

工程建議︰「建議於將軍澳南海濱長廊公園進行改善工程包括加設電箱、座

椅及飲水機」 (SKDC(DFMC)文件第 30/15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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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莊元苳先生表示，居民經常從尚德邨到將軍澳南海濱長廊散步或運動，

但長廊欠缺電箱、座椅及飲水機配合公眾活動，海濱長廊已開放了一段時

間，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下稱「康文署」 )應因應實際情況於長廊加設電箱、

座椅及飲水機以方便市民。  

 

6.  方國珊女士指出，她與部份委員於數個月前到將軍澳南海濱長廊進行實

地視察，由於不少公眾活動如長跑或水上活動等均會在海濱長廊或海濱公園

進行，因此委員共識向康文署爭取於上述地點加設電箱或其他配套設施。她

詢問康文署有關進度。  

 

7.  馮嘉慧女士回應，康文署在上次實地視察後，已委託機電工程署研究於

將軍澳南海濱長廊東面水道加設電箱的可行方案，其中有機會需要掘路才能

加置電箱，但部門希望盡量減少工程對公眾的影響，因此康文署正與機電工

程署商討電線的走向，當正式落實工程時，康文署會向委員會匯報及申請撥

款。    

 

8.  主席表示，是項工程建議提議於將軍澳南海濱長廊公園的登岸梯級附近

加設兩至三個電箱，部門可考慮於該處適當位置加置。由於夏季會有水上活

動於海濱長廊附近進行，請署方盡可能於夏季前在該處安裝電箱。另外，署

方可一併考慮在海濱長廊適當位置加設座椅及飲水機，並查詢飲水機可否如

維多利亞公園的飲水機於夏天提供凍飲用水。   

  

9.  馮嘉慧女士回應，現時於海濱公園的四部飲水機可以提供經冷凍的飲用

水，署方為了節省能源，於冬季關閉了飲水機的冷凍裝置，但會於夏季重新

啟動該冷凍裝置。  

 

10. 陳繼偉先生詢問，現時署方除了計劃於海濱長廊停泊單車位置加設兩個

電箱外，是否會另外於長廊近岸梯級附近加設兩個電箱，即共加設四個電

箱，後者近梯級位置本身已有低電箱，在該處接駁電線較為容易，但康文署

在實地視察只建議於停泊單車位置加設電箱。此外，康文署在海濱長廊的四

部飲水機使用七個月後，才在飲水機加設水泵穩定水壓，使飲水機可同時讓

兩位市民同時使用，希望新加置的飲水機不要出現同樣問題。  

 

11. 馮嘉慧女士回應，方國珊女士提出的工程建議是要求於東面水道加設電

箱以配合龍舟活動，署方提議於海濱公園近單車停泊處加設電箱亦符合了方

女士的要求，及能配合龍舟活動。至於是次題述的工程建議是於長廊近岸梯

級附近加設兩至三個電箱，署方稍後與相關委員確實工程位置後，便會安排

報價及安裝工程。至於飲水機方面，如水壓太大，飲水機的水會濺出；水壓

太低，飲水機便不能供兩位市民同時使用，因此康文署適當調節水壓，方便

市民使用有關設施。   

 

12. 李家良先生表示，早前有市民因飲用大埔海濱公園飲水機的飲用水而身

體不適。天氣即將回暖，康文署會否加強清潔飲水機及定期更換飲水機的濾

咀，以防滋生細菌。   

 

13. 馮嘉慧女士回應，康文署會定期約每四小時清潔一次飲水機，加上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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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設有紫外光燈及過濾器殺菌，相信設施提供的飲用水合乎安全。  

 

14. 方國珊女士詢問現時有否船隻使用海濱公園的登岸梯級及其使用量。另

外，現時晚上有不少市民於海濱長廊某處跳舞，但署方於該處擺設了花盆。

如果署方落實於長廊近岸梯級加設電箱，署方是否需要優化長廊的管理工

作，而電箱設施會否影響市民活動。  

 

15. 馮嘉慧女士回應，將軍澳南海濱公園由康文署管理，登岸梯級則隸屬海

事處，所以康文署未能提供船隻使用碼頭登岸數據。另外，電箱所需空間有

限，應不會影響市民於公園的活動空間，康文署一向有關注公眾活動於海濱

公園所產生的噪音，使用人士亦一直表現合作，活動發出的聲浪合乎標準，

因此康文署也容許市民於公園繼續他們的活動。  

 

16. 在沒有委員反對的情況下，主席表示通過有關工程建議，並請康文署跟

進是項工程建議，適時向委員會申請撥款以展開工程。  

 

撥款建議：「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西貢區小學分會  –  2015 年學界體育發展

計劃」 (SKDC(DFMC)文件第 31/15 號 ) 

 

17. 主席請委員留意文件所列出的利益申報資料有否遺漏，如有，請委員即

時申報。   

     

18.  方國珊女士申報她是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西貢區小學分會 (下稱「分會」 )

的副會長。  

 

19. 秘書就有關文件作出以下補充 :  

   

 分會就 2015 年學界體育發展計劃提出撥款申請，有關活動分為 A 至 U

的細項，其中個別細項沒有申請撥款；  

 連同中央行政費及幹事開支，經秘書處審閱撥款申請後，建議的審批款

額為 194,472 元 ;  

 其中項目 J 的活動舉行日期為 4 月 15-17 日，有關申請應未能趕及於財

務及行政委員會 (下稱「財委會」 )及區議會全體會議通過，除非另作批

撥，否則區議會撥款不會用以支付獲批撥款前已招致的開支。  

 

20.  方國珊女士表示，文件內 F、G、H、Q 及 R 細項未有列出項目的資料，

雖然會方沒有就相關項目申請撥款，但委員仍需要知悉細項的資料，希望秘

書處作出跟進。另外，如果因為財委會及區議會全體會議的會期而未能審批

項目 J 的申請，可詢問主辦團體可否延後項目 J 的舉辦日期。她欣賞主辦團

體能夠投放資源於本區舉辦活動，即使由康文署舉辦的活動亦未必能吸引若

干人數參與，希望委員會可以支持是項撥款建議。      

 

21. 主席補充，不只分會，任何團體申請本區區議會撥款也用於本區。另外，

秘書處不會跟進個別團體如何安排活動，委員會只需按既定準則審批撥款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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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劉偉章先生表示是項撥款申請包括膳食津貼及義工費用。  

 

23. 秘書回應，申請團體因應每項申請區議會撥款的項目，而列出項目的資

料包括活動舉行及推行日期、參加人數、活動類型及預計開支。由於申辦團

體沒有在撥款申請表內提供項目 F、G、H、Q 及 R 資料，團體亦沒有就上述

項目申請區議會撥款，所以會議文件也沒有相關項目的資料。  

 

24. 周賢明先生認為是項撥款申請是伙伴計劃，有別於其他向財委會的申

請，秘書處可通知分會部份項目來不及於財委會通過撥款，或容許分會後補

項目資料。  

 

25. 方國珊女士同意周賢明先生的意見，既然伙伴計劃行之有效，秘書處應

當提示分會填寫申請表內項目 F、G、H、Q 及 R 資料。  

 

26. 秘書補充，秘書處於會前已經通知分會，根據區議會的撥款安排，不會

批撥付款前已招致的開支。截至會前，秘書處沒有收到會方就活動計劃作出

修訂。  

 

27. 何觀順先生表示他是分會的永遠名譽會長，亦曾是學校校長。他指出學

校一般會有其他資助以舉辦活動，換句說話，分會不一定向區議會申請撥款

舉行所有項目。如果個別委員有意知悉沒有列明資料的項目，可以自行詢問

分會有關資料。  

 

28. 在沒有委員反對的情況下，主席表示通過有關撥款建議，有關撥款申請

及區議會在 15/16 財政年度就是項計劃的預留撥款仍有待財委會及區議會全

體會議通過。  

 

(四 )   報告事項  

 

地區工程小組報告 (SKDC(DFMC)文件第 32/15 號 ) 

 

29. 秘書報告，地區工程小組於 2015 年 2 月 10 日舉行會議上通過了以下撥

款 :   

 

 以 50 萬元推展工程項目「 SK-DMW192 西貢早禾坑行人橋改善工程」； 

 以 66 萬元推展工程項目「 SK-DMW216 西貢躉場 735 號屋附近地台改善

工程」；  

 以 50 萬元推展工程項目「 SK-DMW241 在毓雅里社區園圃加設 38 個田

畦」；  

 以 110 萬元推展工程項目「 SK-DMW251 西貢橋咀沙灘及廈門灣沙灘行

人徑改善工程」。  

 

30.  委員會確認有關撥款及通過上述報告。    

 

設施管理及社區參與小組報告 (SKDC(DFMC)文件第 33/15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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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副主席報告有關文件。   

 

32.  委員備悉及通過上述報告。  

 

西貢區社區會堂 /中心工作報告 (SKDC(DFMC)文件第  34/15號 )  

 

33.  委員備悉及通過上述報告。  

 

地區小型工程進度報告 (SKDC(DFMC)文件第 35/15 號 ) 

 

34.  陸平才先生表示，委員會已通過展開工程項目「SK-DMW222 改善寶邑

路休憩設施」，他詢問工程組可否提供擬建的有蓋座椅樣式以供參閱。  

 

35. 黃炳明先生回應，由於有關工程項目仍於計劃階段，故此工程組稍後才

能提有蓋座椅樣式予委員會參閱。  

 

36.  林少忠先生指出，工程項目「SK-DMW070 美化翠林體育館旁空地」工

地於 2014 年年底因鹹水管爆裂影響該處的植物生長，他詢問因此引申的復

修工程會於何時進行。  

 

37. 黃梓豪先生回應，顧問公司現時與水務署商討復修工程更換泥土及補種

植物的造價，當有議價完成後，有關工程可望於 2015 年 4 月進行施工。  

  

38.  方國珊女士表示，她提出工程項目「 SK-DMW248 將軍澳東面水道附近

合適位置加設電箱」已有 6 個月，該項目的建議工程位置與今早討論的工程

建議工程地點有所不同。委員會亦於 2014 年 10 月 28 日與康文署職員到工

程擬議地點進行實地視察。她詢問康文署可否提供工程圖則、擬議加設電箱

的位置、數目及施工日期給委員參閱，並希望工程可於夏季前完成，以便委

員通知團體該處設有電箱方便舉行活動及不用在使用臨時電箱。  

 

39.  馮嘉慧女士回應，康文署正與建築署商討工程項目「 SK-DMW248」的

電線走向，當報價落實後，部門便會向委員會申請撥款。另外署方亦會就今

早莊元苳先生的工程建議「建議於將軍澳海濱公園進行改善工程包括加設電

箱、座椅及飲水機」詢問建築署的意見，由於將軍澳海濱公園的總電箱設於

洗手間附近，無論於東面水道或登岸梯級加設電箱，電線都必需經過洗手

間，故此一併進行兩項工程可能更合乎經濟效益。   

 

40. 主席請康文署把於海濱長廊加設電箱的位置及數量告知委員會，並希望

有關工程項目可於夏季前完成。  

 

41. 陳繼偉先生表示，馮嘉慧女士可能並不熟識海濱長廊的環境，海濱長廊

停泊單車位與洗手間相距甚遠，舖設電線的費用可能比加置電箱更高。  

 

42.  主席表示，康文署會請建築署為工程項目提供專業意見。  

 

43.  方國珊女士指出，工程項目「SK-DMW248」提出已有 6 個月。夏季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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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臨，龍舟競賽亦會舉行，建築署可派代表列席會議以加快處理她提出的

工程項目。她同意莊元苳先生提出的工程建議，但兩個工程項目可分開進

行。東面水道近海濱長廊第一期設有升降機，即設有電源供部門在該處接駁

電線，而不是捨易取難從海濱長廊洗手間舖設電線。她不希望部門因為委員

提出在海濱長廊加設電箱的工程建議而延後推展工程項目「 SK-DMW248」。 

 

44. 主席補充，委員會同意康文署在夏季前完成於海濱公園加設電箱的工程

項目，希望康文署盡快就有關事宜諮詢其他部門如機電工程署的意見。  

 

45. 張 國 強 先 生 表 示 ， 文 件 顯 示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正 按 程 序 確 認 工 程 項 目

「SK-DMW255 唐德街唐明苑正門連接將軍澳中心加建上蓋」的撥款，及分

配工程項目予定期合約顧問跟進。他詢問工程項目何時才展開下一步工作例

如上蓋的設計。  

 

46.  秘書回應，自上次會議通過撥款開展工程項目「 SK-DMW255」後，總

署已致函顧問公司承辦是項項目。當項目完成可行性研究後，便會邀請顧問

公司代表列席委員會會議。  

 

47.  黃瑩女士補充，顧問公司正開展工程項目「 SK-DMW255」的可行性研

究工作。     

 

48.  吳雪山先生表示，持份者已就工程項目「 SK-DMW222」表達了擺放有

蓋座椅位置的意見，奈何有其他非相關人士就項目提出意見。他請部門盡快

開展工程以惠及市民。另外，他詢問工程項目「SK-DMW164 綠化寶邑路 (寶

盈花園外 )行人路」預計於何時完成。  

 

49.  秘書回應，工程項目「 SK-DMW164」已經完成，項目包括於工程範圍

設置可移動花盆及栽種植物。  

 

50. 吳雪山先生認為工程項目「SK-DMW164」的花盆擺設及植物未夠完善，

請有關部門聯同他到工程地點進行實地視察。  

 

51.  主席請康文署聯絡吳雪山先生，檢視工程項目「 SK-DMW164」設置的

植物有否改善空間。  

  

52.  梁里先生表示，地政處代表曾於 2 月 10 日舉行的地區工程小組表示，

現正處理最後一個工程項目「SK-DMW170 將調景嶺近彩明街空地改建為休

憩場地」的短期租約申請，請秘書處盡快聯絡地政處跟進有關申請結果。   

 

53. 袁仕俊先生回應，地政處仍然在處理一個團體就彩明街空地的短期租約

申請，該團體沒有改變申請意向，所以部門根據一貫程序處理其申請。地政

處歡迎其他人士或團體對有關空地規劃提出長遠意見或提議。  

 

54.  周賢明先生就四項工程項目提出以下問題 :  

 

 工程項目「SK-DMW226 鴨仔山設施改善建議」即將進入招標程序，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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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組會否考慮將將軍澳長者民生關注會就鴨仔山設施的提議納入設計

內 ;  

 工程項目「SK-DMW044A 文曲里旁行人通道建上蓋」的諮詢結果 ;  

 工程項目「SK-DMW229 於 (一 )安寧花園與厚德商場之間及 (二 )坑口港鐵

站 往 安 寧 花 園 交 通 燈 附 近 加 設 有 蓋 座 椅 各 一 套 」 ， 及 工 程 項 目

「SK-DMW249 常寧路行人路，近厚德邨商場門口外，通往蔚藍灣畔之

交通燈過路處前設立有蓋蔭棚」的最新進度。   

 

55.  尹尚謙先生回應如下 :  

 

 委員會曾討論過香港理工大學及學者關於鴨仔山設施的建議，委員會尤

其關注涼亭的設計，委員就事項提出了正面或負面意見，部門正研究相

關意見，如果當局要採用政府以外的設計，需要符合公開公平原則，設

計除了必需合乎政府規定的安全標準，亦要兼顧清潔及保養維修等因

素，委員可以容後適時再作研究及討論 ;  

 當局了解委員希望盡快推展鴨仔山改善工程項目，在委員會通過 371 萬

元撥款推展的 17 項鴨仔山設施改善建議中，部門將會率先推展其中兩項

建議，該兩項建議並不涉及涼亭等設施，而是維修石級或設置平台。  

 

56. 秘書回應，秘書處已經於農曆年後就工程項目「SK-DMW044A」替代方

案諮詢相關持份者，當諮詢結束後，秘書處會匯報諮詢結果。民政處仍在檢

視工程項目「SK-DMW229」及「SK-DMW249」的工程位置。  

 

57. 陸平才先生表示，他早前曾指出工程項目「 SK-DMW164」的植物種類

未如理想，希望部門可以更換高身植物。由於是項項目由他提出，如果部門

有意安排實地視察，請通知他參與。  

  

58.  梁里先生表示，工程項目「 SK-DMW170」已提出了一段時間，地政處

可否提供處理彩明街空地短期租約申請的確實時間。  

 

59. 袁仕俊先生回應，地政處仍在處理彩明街空地的短期租約申請，現階段

未能確切是否會批准該申請。  

 

60. 陳國旗先生查詢，工程項目「SK-DMW016A 佳景路行人道上蓋工程  (第

二期 )」的改善工程會於何時完成。另外，他查詢工程項目「 SK-DMW241 建

議位於將軍澳 15 區毓雅里臨時苗圃增建 38 個或以上田畦」是否已進入招標

程序。  

 

61.  黃梓豪先生回應，工程項目「SK-DMW016A」的改善工程已完成設計，

但訂購物料需要一至兩個月，所以項目的改善工程預計最快於 5 月前完成。 

 

62.  馮嘉慧女士回應，主席剛才已確認了工程項目「 SK-DMW241」的撥款

申請，當康文署正式獲得撥款，便會通知建築署跟進項目，期望可於 2015

年年底完成工程。  

 

63. 方國珊女士詢問，工程項目「 SK-DMW234 要求維修西貢糧船灣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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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 SK-DMW236 調景嶺翠嶺路加設有蓋座椅工程」及「 SK-DMW237

石角路加設有蓋座椅工程」的最新進度。她於上次委員會曾建議工程組盡早

提交工程項目的設計圖則予委員參考，但至今仍未有任何進展，她亦就有關

問題向秘書處查詢，秘書處表示部門會於十個淨工作天前提交文件，而秘書

處會於五個淨工作天前向委員發出會議文件，由於時間不多，委員可能未及

詳閱文件。為了促進委員的工作，她建議當工程組完成項目某一工序後，便

將 文 件 轉 交 秘 書 處 ， 再 由 秘 書 處 交 給 委 員 。 另 外 ， 她 就 工 程 項 目

「 SK-DMW237」有其他擬議工程位置的建議，工程組可考慮於石角路行人

隧道外的行人路興建有蓋座椅，該處常有長者坐於石壆或沙井頂，在有關位

置加建有蓋座椅不會影響到峻瀅的現有發展，希望與工程組到該位置進行實

地視察。  

 

64.  黃炳明先生回應如下 :  

 

 工程項目「SK-DMW234」已完成土地查冊工作，工程組正準備於 4 月報

價進行土地測量，當完成土地測量工序後，才可為項目訂定設計方案 ;  

 工程組就工程項目「 SK-DMW236」諮詢了運輸署及路政署的意見，暫時

只收到運輸署的回覆，工程組需要為項目進行土地勘察，檢視項目是否

可行。  

 

65. 秘書回應，部門計劃為工程項目「 SK-DMW237」進行第二次的諮詢工

作，而有蓋座椅的設計暫時仍未落實，仍需詢問相關持份者對有蓋座椅設計

的意向，秘書處稍後會整理有關文件才進行諮詢。  

 

66. 方國珊女士請秘書處或工程組將工程項目「 SK-DMW237」的有蓋座椅

樣式供委員參閱；另外，她就是項工程項目有其他工程位置的建議，工程組

可先與她到有關位置進行視察，稍後才進行諮詢工作。  

 

67. 主席請工程組會後與方國珊女士聯絡跟進有關事宜。  

 

68. 陳繼偉先生建議將在區議會大會通過的動議「要求政府盡快展開第 77

區寵物公園改善工程並優化出入口通道、閘門及設施」 (SKDC(M)文件第

90/15 號 )納入工程項目「SK-DMW242 將軍澳環保大道寵物公園設施改善工

程」內，如此更合乎經濟效益。另外，如果康文署決定於海濱公園近登岸梯

級加設座椅，由於該處大風，署方應該使用更強韌物料的座椅，以免再出現

座椅損毀的情況，  

 

69. 馮嘉慧女士回應，工程項目「 SK-DMW242」只包括於寵物公園加設照

明系統及狗隻玩樂設施，至於閘門的維修保養是部門的恆常工作。另外，近

單車徑的閘門非康文署的管理範圍，但康文署仍會就閘門設計轉交相關部門

如環境保護署跟進。    

 

70. 主席請康文署與環境保護署聯絡跟進相關事宜，及轉達委員意見。  

 

71. 吳仕福先生表示，本屆區議會任期即將完結，本委員會應還有兩次會議，

報告內「正進行可行性研究或未能通過可行性研究的工程項目」，及「未決



-  10  -  

定是否作可行性研究或由其他政府部門跟進的工程項目」已拖延了一段時

間，秘書處未有定期更新有關工程項目的資料，部門有責任疏理工程項目，

或提出反建議。無論工程項目可行與否，也要有個定案，以勉影響後續工作。 

 

72. 主席請秘書處跟進吳仕福先生的意見，刪除不可行的工程項目。另外，

請馮嘉慧女士回應工程項目「SK-DMW111 西貢對面海休憩公園」的最新進

展。    

 

73. 馮嘉慧女士回應，康文署已再次與地政總署及西貢民政事務處就工程項

目「 SK-DMW111」進行實地視察，由於在工程擬議地點興建公園在技術上

有一定困難，部門正研究將項目規模縮小或其他可行方案。當落實方案後，

會向委員會匯報。  

 

74. 吳仕福先生指出部門責無旁貸，有責任跟進委員提出的工程建議，部門

應就項目提出反建議，及向委員會提供項目施工時間表。他請主席跟進仍未

處理的工程項目。  

 

地區小型工程撥款財務估算表 (SKDC(DFMC)文件第  36/15 號 )  

 

75. 秘書報告，截至 2015 年 2 月 28 日為止，本年度地區小型工程開支估算

約 1,816 萬元。  

 

西貢區公共圖書館推廣活動匯報 (SKDC(DFMC)文件第 37/15 號 ) 

 

76. 委員備悉上述報告。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於二○一五年一月至二月份在西貢區舉辦的康樂體育活

動及設施管理滙報 (SKDC(DFMC)文件第 38/15 號 ) 

 

77. 馮嘉慧女士報告有關文件，並作出以下補充 :  

 

 香港單車代表隊 (下稱「港隊」 )為積極備戰 2016 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

行的奧林匹克運動會 (下稱「奧運會」 )，將於 3 月中起於香港單車館 (下

稱「單車館」)進行高水平專項閉門訓練；屆時主場館的羽毛球場設施將

會暫停開放。訓練時間主要在每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進行，惟在港隊

需往外地作賽或不需要使用單車館進行訓練時，上述設施則會開放予市

民租用。至於香港單車館的其他設施包括活動室、兒童遊戲室、舞蹈室

及健身室等，將繼續照常開放予公眾人士使用；  

 在上述設施關閉期間，市民可使用區內的體育館，包括將軍澳體育館、

坑口體育館、寶林體育館、翠林體育館及即將落成的調景嶺體育館進行

羽毛球、籃球或排球等活動，請委員備悉上述事項。  

 

78.  張國強先生詢問，港隊的集訓期為期多久，公眾可否到場參觀港隊的訓

練情況。  

 

79. 方國珊女士表示，港隊可能擔心讓他人攝錄到訓練情況，因而洩露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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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運動策略影響港隊的比賽成積，所以需要閉門訓練。她詢問港隊的集訓期

為期多久，公眾是否只能從部門網頁得知單車館的開放時間。  

 

80.  馮嘉慧女士回應如下 :  

 

 港隊在大半年前開始於單車館進行訓練，期間公眾參觀會對港隊構成一

定滋擾。由於在奧運會摘金對每位運動員也極其重要，臨近奧運會舉行，

港隊更擔心訓練情況外洩，所以需要閉門練習。閉門期間主場館的羽毛

球場設施將會暫停開放；  

 港隊暫定會於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8 月期間於單車館進行閉門訓練，

港隊會在約兩星期前通知部門是否需要使用單車館進行訓練，部門便會

應港隊要求封閉場館，如港隊不需使用場地，公眾依舊可在十天前在康

文署的網頁預訂場地 ;  

 港隊不時會外出世界各地比賽或到外地進行高原訓練，未必會長時間使

用單車館進行集訓，即使港隊需要使用單車館，訓練時間主要在每日上

午 9 時至下午 6 時非繁忙時段進行，對公眾不會構成太大影響。  

 

81. 主席表示，世界各地的代表隊也習慣閉門訓練，進行所謂的「秘密練兵」，

而單車館的其他設施依舊可供市民使用。  

 

82. 吳雪山先生理解港隊進行「秘密練兵」的需要，閉門訓練可避免被人偷

拍，運動策略外洩會影響港隊於奧運會的成積，公眾應明白有關安排。  

 

83. 李家良先生同意港隊進行閉門訓練。他建議港隊可以短暫開放部份訓練

給公眾參觀藉以提倡單車運動，以往曼聯來港也會進行公開訓練。  

 

84. 主席請康文署考慮聯絡香港單車聯會，研究開放部份港隊訓練過程予公

眾參觀。   

 

85. 委員備悉上述報告。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在 西 貢 區 協 助 提 供 地 區 免 費 文 娛 節 目 的 匯 報

(SKDC(DFMC)文件第 39/15 號 ) 

 

86.  吳仕福先生指出，康文署於本區舉辦的公共圖書館推廣活動、康樂體育

活動及文娛節目均會向本委員會申請撥款。他建議康文署由來屆區議會開

始，在制定或推廣活動時可以諮詢委員的意見，避免活動項目過於恆常性，

設施管理及社區參與小組可討論有關事項。  

 

87. 主席請康文署備悉委員意見，在設施管理及社區參與小組討論有關事項。 

 

88. 陳繼偉先生建議康文署在本區舉辦柔力球，及加強在本區推擴單車活

動，以免浪費了座落於本區的單車館。  

 

89. 委員備悉上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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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其他事項  

 

90. 委員沒有其他事項提出。  

 

(六 )   下次會議日期  

 

91.  餘無別事，主席宣布會議於上午 10 時 47 分結束。  

 

92.  主席表示，下次委員會將於 2015 年 5 月 12 日舉行。  

 

 

 

 

 

西貢區議會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2015 年 3 月  


